
豐尚終身壽險計劃 - 推廣優惠

豐尚終身壽險計劃（「本計劃」）提供終身人壽保障及潛在資產增值機會。由即日起至
2024年3月31日，成功投保本計劃，可享以下精彩優惠（「本推廣」）。

立即投保!

10%首年保費回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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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及細則：

10%首年保費回贈

1. 推廣期為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3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

2. 本保費回贈只適用於本計劃並受限於以下情況：

 a. 本計劃的申請書及建議書須在推廣期內填妥、簽署及遞交予中國太平人壽保險(香港)有限公司（「本公司」）；及

 b. 有關的申請及其保單須獲本公司批核、簽發及正式生效（無批核截止日期）；及

 c. 本計劃之保單須以年繳方式繳付保費。

3. 本計劃之保單必須於保費回贈予該保單及第一個保單週年日時仍然生效，方可獲保費回贈。

4. 每張保單只可獲享保費回贈一次。

5. 保費回贈的計算方式：首年年繳標準保費 x 指定保費回贈率。

6. 如您選擇了預繳全數保費，保費回贈金額將於第一個保單周年日以支票或經電子銀行服務（適用於已登記「電子入賬服務」的保單）形式回
贈給保單持有人，但受限於當時適用之法例及監管要求。如您沒有選擇預繳保費，保費回贈金額將於有關保單的第二個保單年度之保費到期
日時用作抵銷保費。如保費回贈金額不足以支付所需保費，保單持有人需於保費到期日或之前繳付保費差額。如果保單持有人未能於寛限期
屆滿前支付保費餘額，保單將會失效及終止（受限於自動保費貸款條款（如適用））。詳情請參考保單條款。

7. 保費回贈將不適用於額外保費及保費徵費（如有）。

一般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只適用於透過本公司之保險代理人提交之申請。

2. 除非另有訂明，本推廣之保費回贈不可提取、轉讓或兌換現金。

3. 除非另有訂明，本推廣不能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4. 保單的投保日、批核日及簽發日以本公司的記錄為準，並以該記錄為最終。

5. 本公司有權根據投保人或受保人於投保時所提供之資料而決定是否接受有關之投保申請。本公司保留一切有關保單批核或任何由本推廣產生
之爭議之最終決定權。

6. 本公司保留權利隨時暫停、更改或終止本推廣，及不時修訂有關條款及細則（包括但不限於終止或延長本推廣），而毋須另行通知。本公司
對本推廣之所有事宜均有最終決定權，並對所有人士具約束力。

7. 於不同銷售渠道購買相關產品的推廣優惠可能會有所不同。請參閱有關銷售渠道的相關宣傳單張。

8. 本計劃由本公司承保。本公司已獲香港保險業監管局授權及監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經營長期人壽
保險業務。

9. 本計劃是一項保險產品，所有繳付之保費乃用作支付保險及保單相關費用。已繳保費並非銀行的存款或定期存款，它不受香港特別行政區存
款保障計劃所保障。本計劃只限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範圍銷售。

10. 本單張由本公司發行，並只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本公司的任何產品的要約、
招攬及建議。

11. 如有需要，本公司可提供本單張之英文版。本單張的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12. 以上乃資料摘要，僅供參考之用。本計劃將受限於其保單內的所有條款及細則，詳情請參閱相關產品小冊子及保單條款。


